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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尊敬的各位股东、董事： 

    我们作为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公司独立董事

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在 2018 年度工作中，忠实履行职责，积

极出席相关会议，认真审议董事会各项议案，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切实维护了公司和股东尤其是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现将 2018 年度我们履行

独立董事职责情况汇报如下： 

一、出席会议情况 

    2018 年度公司共计召开次 3 股东大会，13 次董事会。为了能够忠实履行好

独立董事的工作职责，我们在报告期内积极参加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认真行使独

立董事的职责，为公司的经营献计献策，对董事会的科学决策、公司的规范运作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情况如下： 

独立董事 

姓名 

本年应参加董

事会次数 
亲自出席（次） 委托出席（次） 缺席（次） 

熊楚熊 13 13 0 0 

王  培 13 13 0 0 

汪军民 13 13 0 0 

 

二、独立董事到现场办公、实地考察情况 

1、2018 年 2 月，熊楚熊独立董事、王培独立董事、汪军民独立董事听取了

公司管理层 2017 年度经营情况和重大事项的工作汇报。 

2、2018 年 3 月，熊楚熊独立董事、王培独立董事、汪军民独立董事与年审

会计师召开了 2017 年度审计工作见面会。 

三、发表独立意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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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8 年 1 月 12 日，在第八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上，就以下

事项发表了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1）关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独立意见。 

2、2018 年 4 月 19 日，在第八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四次会议上，就以下事项

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专项意见： 

（1）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 

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2）对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3）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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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8 年 12 月 8 日，在第八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上，就以


